
 

 

共青团北京大学法学院委员会 
团发[2015]10 号 

 

 

关于任命法学院博士生、法学硕士、法律硕士（法学）、 

法律硕士（非法学）、本科各班团支部书记、班长的决定 

 

经院团委、学生工作办公室研究，决定任命袁国何等八十位同学为法学院博

士生、法学硕士、法律硕士（法学）、法律硕士（非法学）、本科各班团支部书

记、班长，任期自 2015 年 11 月 11 日起，为期一年。 

名单如下： 

袁国何（13 级博士团支书）           张钰羚（14 级博士团支书） 

孔令勇（15 级博士团支书）           李松晓（13 级博士班长）  

金  曼（14 级博士班长）             邵博文（15 级博士班长）  

郑玲玲（13 级法律硕士 1班团支书）   王  皞（13 级法律硕士 2班团支书） 

刘淑娴（13 级法律硕士 3班团支书）   古明华（13 级法律硕士 4班团支书） 

皇甫泽莹（14级法律硕士 1班团支书） 李  洁（14 级法律硕士 2班团支书） 

王  峰（14 级法律硕士 3班团支书）   张苏楠（14 级法律硕士 4班团支书） 

郭  鹏（15 级法律硕士 1班团支书）   解  琛（15 级法律硕士 2班团支书）  

欧  恬（15 级法律硕士 3班团支书）   卓增华（15 级法律硕士 4班团支书） 

朱翼云（13 级法律硕士 1班班长）     王  琪（13 级法律硕士 2班班长） 

王沛嘉（13 级法律硕士 2班班长）     孙  鉴（13 级法律硕士 2班班长） 

季建明（13 级法律硕士 3班班长）     陈全思（13 级法律硕士 4班班长） 

何雪婷（13 级法律硕士 4班班长）     陈锦锋（14 级法律硕士 1班班长） 

曹俸瑜（14 级法律硕士 1班班长）     丁  丁（14 级法律硕士 1班班长） 

陆徐倩（14 级法律硕士 2班班长）     尚  东（14 级法律硕士 2班班长） 

王月震（14 级法律硕士 3班班长）     薛平丹（14 级法律硕士 3班班长）    

张家帅（14 级法律硕士 4班班长）     余梦嘉（14 级法律硕士 4班班长） 

邓博文（15 级法律硕士 1班班长）     刘安东（15 级法律硕士 2班班长） 



 

 

孙  靖（15 级法律硕士 3班班长）     邵旖旎（15 级法律硕士 3班班长） 

张蓉蓉（15 级法律硕士 4班班长）     董  晗（14 级法本法硕团支书） 

刘燎原（15 级法本法硕团支书）       赵  安（14 级法本法硕班长） 

刘俞含（15 级法本法硕班长）         陈晓航（14 级法学硕士 1班团支书） 

黄皓荣（14 级法学硕士 2班团支书）   付明燕（15 级法学硕士 1班团支书） 

刘祥名（15 级法学硕士 2班团支书）   李思佳（14 级法学硕士 1班班长） 

曾梦婕（14 级法学硕士 2班班长）     张嘉伟（15 级法学硕士 1班班长） 

邱舒婷（15 级法学硕士 2班班长）     马层思（13 级本科 1班团支书） 

周志鹏（13 级本科 2班团支书）       胡忻同（13 级本科 3班团支书） 

李梦梅（13 级本科 4班团支书）       苏林璐（14 级本科 1班团支书） 

胡芮铭（14 级本科 2班团支书）       陈  陶（14 级本科 3班团支书） 

苟怡然（14 级本科 4班团支书）       王艺楠（15 级本科 1班团支书） 

张宇诗（15 级本科 2班团支书）       任行胜（15 级本科 3班团支书） 

何婧涵（15 级本科 4班团支书）       吴亦九（13 级本科 1班班长） 

王之栋（13 级本科 1班班长）         金珊珊（13 级本科 2班班长） 

魏  然（13 级本科 2班班长）         王鹏飞（13 级本科 3班班长） 

葛  悠（13 级本科 4班班长）         李  滢（13 级本科 4班班长） 

吴俞阳（14 级本科 1班班长）         张仕锦（14 级本科 1班班长） 

黄雅冰（14 级本科 2班班长）          伊力亚尔·艾热提（14 级本科 2 班班长） 

牛伟强（14 级本科 3班班长）         姜  琪（14 级本科 3班班长） 

高  展（14 级本科 4班班长）         郝家慧（15 级本科 1班班长） 

林禹辰（15 级本科 2班班长）         张一舒（15 级本科 2班班长） 

陈宗庆（15 级本科 3班班长）         侯婷婷（15 级本科 4班班长） 

 

共青团北京大学法学院委员会 

2015 年 11月 11 日      

 


